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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授信额度得到批准后，中恒集团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贷款协议，

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会议以

９

票赞成通过《关于中恒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５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６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７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８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的议案》；

９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议案》；

１０

、《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１

、《中恒集团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

３

、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的中介机构。

（六）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登记地点在公司证券部，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七）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４

）

３９３９１２８

４

、传真电话：（

０７７４

）

３９３９０５３

５

、邮政编码：

５４３０００

６

、联系人：彭伟民 童依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如果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中选择一项打“

√

”，多选无效）：

议案 审 议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５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６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

７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

８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的议案》

９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议案》

１０

《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１

《中恒集团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名称（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有效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在广东新兴翔顺大酒店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监

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更正该会计差错是按照企业财务会计管理规定处理的，同意该会计差错

的更正原因和内容的说明及处理方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监事会将在今后工作中继

续加强对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密切关注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三、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由董事会组织编制，并已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表决通过，且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保密的规定，在提出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列席了公司召开的各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

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

等情况进行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规律法规要求进行规

范运作，依法经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信息披露真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履行职责义

务和维护股东权益时，能勤勉尽责，奉公守法、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目前尚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收到广西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了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包括：（

１

）董事会运作流于形式；（

２

）《公司章程》未

严格执行，对关键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约束；（

３

）公司制度建设不完善；（

４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不到

位。以上治理方面的问题已于本报告披露日前完成整改。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运作，严格履行董事

会的职权。同时，充分保障董事的知情权，对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项，严格履行提交程序，切实执行董事

会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财务状况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监督和检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制度

基本健全，管理规范，运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议报告编制要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经上海东华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收到广西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了公司在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方面的问题。包括：（

１

）公司部分会计处理及报表编

制不正确；（

２

）公司部分成本费用确认不准确、不完整、结转不及时；（

３

）财务会计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以上

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方面的问题已于本报告披露日前完成整改。公司今后要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加强检查

等措施，进一步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３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在收购、出售资产过程中，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

合理，未发现有造成公司资产流失及损害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和事项。

４

、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业绩较曾公开披露过的本年度经营计划低

２０％

以上，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与合作方山东步长解除总经销协议，导致药品销售工作受到影响，在交接过程中市场没有衔接好，出现部分

退货并影响第四季度销售，同时，公司未能如期按计划转让房地产项目，也影响了经营指标的实现。

５

、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有待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五、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六、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七、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的公

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八、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九、会议以

３

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经监事会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股票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１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

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把公司的名牌产品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和公司的产品资源优势，将公司拥有的知识

产权和科研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以现金

２８５０

万元出资，占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９５％

的股权；肇庆中

恒实业有限公司以现金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５％

的股权。双方共同出资在广东肇庆成立

肇庆中恒制药公司。

本次投资的关联方为肇庆中恒实业公司，是中恒集团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实业”）的全资子公司，梧州制药是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此次双方共同投资的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学伟先生为中恒实业的董事、总

经理。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

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和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

司分别拟以人民币

２８５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投资比例分别为

９５％

和

５％

，两家公司共同成立肇庆

中恒制药有限公司（暂名）。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住所设在广东省肇庆市。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拟投资设立公司名称：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该名称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准，最终名称以核

准登记为准。

２

、拟投资公司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３

、拟依法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梧州制药以现金

２８５０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５％

；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现金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

其注册资本的

５％

。出资方式：梧州制药、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５

、经营范围为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

服、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

保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第

１

幢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

３０４２６．０４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

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保

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梧州制药总资产

１７８６３７．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５８８１．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７４５．８３

万元。

（二）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将军大街以北、建设路以西、龙湖大道以东、亚铝大街延长线以南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制药、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酒店旅游业、物流行业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国内贸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利润

－

１４４

万元。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和公司的产品资源优势，将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进一

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２

、本次对外投资不影响公司今年的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梧州制药与关联方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是基于将公司的业务做大做强。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

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实施，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形成同业竞争。

公司对此关联交易已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审议程序，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协议方式将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以

５４

，

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和梧州市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中恒实业受让

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凯房地产公司受让中恒房地产公司

４０％

的股权。上述两家受让方根据各自

受让股权比例向中恒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及《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以

９０００

万元的交易价格整体收购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实

业”）

１００％

的股权。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恒集团收购资产的公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恒集团关于收购双钱实业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 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２０１２－

１８

）。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股票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２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

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把公司的名牌产品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和公司的产品资源优势，将公司拥有的知识

产权和科研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以现金

２８５０

万元出资，占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９５％

的股权；肇庆中

恒实业有限公司以现金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５％

的股权。双方共同出资在广东肇庆成立

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本次投资的关联方为肇庆中恒实业公司，是中恒集团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实业”）的全资子公司，梧州制药是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此次双方共同投资的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学伟先生为中恒实业的董事、

总经理。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和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

司分别拟以人民币

２８５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投资比例分别为

９５％

和

５％

，两家公司共同成立肇庆

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暂名）。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住所设在广东省肇庆市。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拟投资设立公司名称：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该名称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核准，最终名称

以核准登记为准。

２

、拟投资公司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３

、拟依法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梧州制药以现金

２８５０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５％

；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现金

１５０

万元出资，占

其注册资本的

５％

。出资方式：梧州制药、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５

、经营范围为对制药、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酒店旅游业、物流行业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国内贸易。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第

１

幢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

３０４２６．０４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

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保

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梧州制药总资产

１７８６３７．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５８８１．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７４５．８３

万元。

（二）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将军大街以北、建设路以西、龙湖大道以东、亚铝大街延长线以南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制药、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酒店旅游业、物流行业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国内贸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利润

－

１４４

万元。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和公司的产品资源优势，将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进一

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２

、本次对外投资不影响公司今年的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梧州制药与关联方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子公司，是基于将公司的业务做大做强。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

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实施，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形成同业竞争。

公司对此关联交易已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审议程序，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协议方式将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以

５４

，

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和梧州市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中恒实业受让

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凯房地产公司受让中恒房地产公司

４０％

的股权。上述两家受让方根据各自

受让股权比例向中恒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及《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以

９０００

万元的交易价格整体收购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实

业”）

１００％

的股权。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恒集团收购资产的公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恒集团关于收购双钱实业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 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２０１２－

１８

）。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建设项目委托代建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与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

房地产公司”）签订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建设项目位于梧州制药基地南侧

１＃

、

２＃

仓库。用于梧州制药生产

经营需要，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主体工程。

本次签订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原为公司的内部发生的业务，但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中恒房地产公司的

股权转让予广西梧州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实业”）而产生了关联关系，原由中恒集团所持有的

中恒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让予中恒实业的事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相关公告。

由于中恒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由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收购，代建合同委托人梧州制药为中恒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而中恒实业持有中恒集团

２２．２８％

的股权，为中恒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中恒实业持有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为中恒房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合同的双方为同一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该次交易构成了关

联交易。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学伟先生为中恒实业的

董事、总经理。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金额

签订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工程总建设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估计总投资约人民币贰

仟玖佰伍拾万元（

￥２．９５

千万元）。

三、交易双方履行的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全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建人（全称）：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梧州制药基地南侧

１＃

、

２＃

仓库工程

工程地点：广西梧州市旺甫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南侧

工程内容：梧州制药基地南侧

１＃

、

２＃

仓库工程、附属配套（大门、围墙、厂区

内市政、消防、配电等）工程施工设计图纸及变更文件所涉及的内容；开发前期及竣工期涉及的内容。

总 投 资：估计投资约

￥２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大写：贰仟玖佰伍拾万元，

工程竣工后，根据审计结果据实调整建设费用。

２

、工程总建设期

工程总建设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３

、质量标准：合格

４

、代建方式和内容

项目建设全过程代理，包括前期工作代理和建设实施代建。

５

、工程款支付

由代建方先行支付各项建设费用，委托方根据工程进度分阶段向代建方支付工程款，最终委托方根据

审计结果据实向代建方支付全部代建款。代建方需提供合法的税票。

６

、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合同订立地点：广西梧州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关系

中恒集团持有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的

９９．９９％

的股权，中恒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中恒集团

２２．２８％

的股权。同时中恒实业也是中恒房地产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上述交易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

２

、关联方介绍

（

１

）梧州制药

成立日期：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零肆佰贰拾陆万零肆佰元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

经营范围：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

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保

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梧州制药总资产

１７８６３７．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５８８１．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７４５．８３

万元。

（

２

）中恒房地产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叁仟叁佰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第

１

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恒房地产公司的总资产

３３５２２．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３５２２．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０．７２

万元。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建设项目委托中恒房地产公司代建，由于该公司的开发资质、条件都比较优越，所以选用中恒房地产公

司代建以上项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中恒房地产公司关联方签订的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是确保梧州制药能满足生产

需要，完善配套设施，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

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实施，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形成同业竞争。

公司对此关联交易已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审议程序，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协议方式将全资子公司中恒房地产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以

５４

，

６００

万元的价

格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 和梧州市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房地产公司”）。其中

中恒实业受让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凯房地产公司受让中恒房地产公司

４０％

的股权。上述两家受

让方根据各自受让股权比例向中恒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以

９０００

万元的交易价格整体收购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实

业”）

１００％

的股权。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恒集团收购资产的公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恒集团关于收购双钱实业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独立董事意见

３

、双方签署的《建设项目委托代建合同》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与广西

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房地产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向中恒房地产公司租赁位

于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的地块土地证号为梧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４２８

号，地号

２－１－１Ｈ－１－６Ｙ

，面积

４７２１９．６３

㎡，折合

７０．８３

亩，租赁期限为

１０

年，梧州制药已在该地块上建造基地南侧

１＃２＃

仓库。

本次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为梧州制药，是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而中恒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广

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实业”）持有公司

２２．２８％

的股份；同时中恒实业系本次签订的土地租

赁合同出租方中恒房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合同的双方为同一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本次交易构成了公

司的关联交易。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学伟先生为中恒

实业的董事、总经理。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金额

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共计

１０

年。第

１－３

年租金按

２００００

元

／

亩，共计

１４４．６６

万元

／

年支付；第

４

年起每年递增

５％

。

三、协议主要内容

出租方：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１

、甲方将位于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地块（梧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４２８

号，地号

２－１－１Ｈ－１－６Ｙ

，

面积

４７２１９．６３

㎡，折合

７０．８３

亩）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乙方使用。

２

、乙方承租本宗土地必须进行合法经营，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终止合同。

３

、乙方不得擅自转租本宗土地的使用权，如需进行转租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土地

使用权，终止合同。

４

、甲方应保证本宗土地上的水、电等基本设施完整，并帮助乙方协调同水、电的提供方的有关事宜，但

具体收费事宜由乙方与水、电的提供方协商，所有费用由乙方承租。

５

、乙方在租用期间，不得随意改变本宗土地状况，如确需改动或扩增设备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

方可实施，对有关设施进行改动或扩增设备时如需办理相关手续，由乙方办理，甲方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协

助，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否则，乙方应恢复原状，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６

、乙方租用期间，有关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国家行政收费，按有关规定由甲、乙

双方各自负担。

７

、乙方在租赁期间因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所有事故及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乙方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８

、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界满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在解除合同后

１０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办理交接

手续，交接时乙方应保证工作人员撤离，将属于自己的设备腾清，并将租赁范围内的垃圾杂物等清理干净。

９

、租赁期限为

１０

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０

、经甲乙双方商定，第

１－３

年的租金按

２００００

元

／

亩，共计

１４１．６６

万元

／

年支付；第

４

年起每年递增

５％

。由乙

方于每年

６

月

１

日前交纳给甲方。如逾期交纳租金

３０

日以内；乙方除应补交所欠租金外还应向甲方支付年租

金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

３０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年租金百分之三的违约

金。甲方收到租金时必须出具由税务机关开具的合法税票。无合法税票的，乙方可以拒付。

１１

、甲方向乙方收取的约定租金以外的费用，乙方有权拒付。

１２

、在租赁期限内，因甲方原因提前解除合同的，由甲方根据乙方投资的土地上建筑物、构建物、附着物

的资产净值赔偿；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或者因城市规划建设，致使双方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互

不承担责任。

１３

、争议解决方式：合同履行过程中有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１４

、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１５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１６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梧州制药

成立日期：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零肆佰贰拾陆万零肆佰元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

经营范围：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

外用）、茶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保

健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梧州制药总资产

１７８６３７．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５８８１．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７４５．８３

万元。

（二）中恒房地产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叁仟叁佰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第

１

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５６

万元，净利润

－

１４４

万元。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租赁该土地进行使用，有利于梧州制药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梧州制药与关联方中恒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基于梧州制药建设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科

学化的要求，把业务做大做强。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

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实施，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形成同业竞争。

公司对此关联交易已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审议程序，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协议方式将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以

５４

，

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和梧州市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中恒实业受让

中恒房地产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凯房地产公司受让中恒房地产公司

４０％

的股权。上述两家受让方根据各自

受让股权比例向中恒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及《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以

９０００

万元的交易价格整体收购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实

业”）

１００％

的股权。此次交易相关内容分别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恒集团收购资产的公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恒集团关于收购双钱实业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披露的《中恒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独立董事意见

３

、双方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及说明

１

、追溯重述法

（

１

）对恒祥豪苑房地产项目未合理估计的成本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 ［

２０１１

］

２

号 《关于对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公司对恒祥豪苑

Ａ

、

Ｂ

、

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未合理估计的成本进行重新核实，并采用追溯重述法对会计差错

进行更正。经核实，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未合理估计恒祥豪苑

Ａ

、

Ｂ

、

Ｃ

项目成本为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元。该事项对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为

－２７

，

７４２

，

９７９．９９

元。

（

２

）对提前确认的固定资产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 ［

２０１１

］

２

号 《关于对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对已付款未交付使用的办公用房错计入了固定资产核算。报告期内，公司以上会计事项

进行追溯重述，调减

２０１０

年末固定资产

２６

，

２０８

，

４９５．００

元，调增预付账款

２６

，

２０８

，

４９５．００

元。该事项对

２０１０

年

度净利润无影响。

（

３

）对子公司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合并抵销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２０１０

年末，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对梧州双钱保健食品罐头有限公司投资额为

３

，

４９９

，

０７４．７２

元，

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在双钱实业编制其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对纳入其合并范围的双钱保健股权投资进

行抵销时只抵销了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尚有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元未按规定完全抵销，影响

２０１０

年期初长期股权投资

－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元，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元。该事项对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无影响。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对以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追溯重述。

２

、未来适用法

（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

２０１１

］

２

号《关于对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从股票溢价收入（资本公积）中扣除与发行股票不直接相关的差旅费、业务接待费、办公

费等，共计

１１０

万元。由此导致分别少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管理费用

７２．３３

万元和

３７．６７

万元。由于少计的管理费

用对各年度可比报表影响不大，公司不对该事项进行追溯重述。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证监局［

２０１１

］

２

号《关于对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对已付款未交付使用的办公用房错计入了固定资产核算，导致

２０１０

年多计固定资产折旧

７．５９

万元。由于多计的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影响较小，公司不对该事项进行追溯重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对以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一、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预付款项

２８１

，

４８６

，

０５２．４７ ２６

，

２０８

，

４９５．００ ３０７

，

６９４

，

５４７．４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０８９

，

４６３

，

７３２．４８ ２６

，

２０８

，

４９５．００ ２

，

１１５

，

６７２

，

２２７．４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８

，

６９７

，

１７１．９５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４７

，

５９８

，

０９７．２３

固定资产

５６４

，

４８０

，

７９９．９０ －２６

，

２０８

，

４９５．００ ５３８

，

２７２

，

３０４．９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７７

，

９８７

，

８２４．７３ －２７

，

３０７

，

５６９．７２ ８５０

，

６８０

，

２５５．０１

资产合计

２

，

９６７

，

４５１

，

５５７．２１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２

，

９６６

，

３５２

，

４８２．４９

应付账款

１５０

，

８１８

，

８６２．０２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１８３

，

４４５

，

８８４．３６

应交税费

－１４９

，

３７１

，

６５８．８７ －４

，

８９４

，

０５３．３５ －１５４

，

２６５

，

７１２．２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７７

，

８０６

，

２８５．１５ ２７

，

７３２

，

９６８．９９ ９０５

，

５３９

，

２５４．１４

负债合计

１

，

６３０

，

９０６

，

２８５．１５ ２７

，

７３２

，

９６８．９９ １

，

６５８

，

６３９

，

２５４．１４

盈余公积

１３１

，

３２７

，

６２８．８３ －２

，

７７３

，

２９６．９０ １２８

，

５５４

，

３３１．９３

未分配利润

３９８

，

６６７

，

６４１．１２ －２６

，

０５８

，

７４６．８１ ３７２

，

６０８

，

８９４．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３２

，

５７４

，

４３５．６７ －２８

，

８３２

，

０４３．７１ １

，

３０３

，

７４２

，

３９１．９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３６

，

５４５

，

２７２．０６ －２８

，

８３２

，

０４３．７１ １

，

３０７

，

７１３

，

２２８．３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９６７

，

４５１

，

５５７．２１ －１

，

０９９

，

０７４．７２ ２

，

９６６

，

３５２

，

４８２．４９

二、对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表项目影响

总营业成本

９０３

，

６９８

，

５０７．０２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９３６

，

３２５

，

５２９．３６

其中：营业成本

５５３

，

６４６

，

０２４．１８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５８６

，

２７３

，

０４６．５２

营业利润

５２１

，

５３６

，

２１０．１７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４８８

，

９０９

，

１８７．８３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７４

，

３１５

，

０３９．５２ －３２

，

６２７

，

０２２．３４ ４４１

，

６８８

，

０１７．１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７５

，

３６５

，

７２７．６７ －４

，

８９４

，

０５３．３５ ７０

，

４７１

，

６７４．３２

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９８

，

９４９

，

３１１．８５ －２７

，

７３２

，

９６８．９９ ３７１

，

２１６

，

３４２．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９８

，

５７４

，

９８６．２７ －２７

，

７３２

，

９６８．９９ ３７０

，

８４２

，

０１７．２８

三、对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影响

每股收益

调整前

注

１

调整后

注

２

稀释前 稀释后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４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６５ ０．６７９ ０．３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７４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６５ ０．６７９ ０．３０７

注

１

：为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方案前的每股收益；注

２

：为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重新计算的每股收

益。

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的上海东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实施了有关审计程序，

对公司本次差错更正出具了《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调整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追

溯重述的专项说明》东华桂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６－４

号，并对公司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该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根据有关企业会计准则和规定进行了恰当的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将结合内部控

制规范实施工作，进一步提升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强化财务人员培训和学习，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真实、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会议关于该会计差错更正发表了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更正该会计差错是按照企业财务会计管理规定处理的，同意该会计差错

的更正原因和内容的说明及处理方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监事会将在今后工作中继

续加强对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密切关注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会计差错更正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披露要求对该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和公告，

符合规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董事

同意该会计差错更正内容和方式，并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基础工作管理，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

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调整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

财务报表追溯重述的专项说明》（东华桂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６－４

号）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６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累计担保总额：

７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总额：

０

●

逾期担保总额：

０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以及年度内贷款资金安排的需

要，按照目前的金融机构的授信意向，公司拟对制药公司提供总额为

６２０００

万元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本次

担保业务不产生担保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

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

（三）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四）注册资本：

３．０４２６０４

亿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

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散剂、合剂、酊剂（内服、外用）、茶

剂、酒剂、煎膏剂、冻干粉针、葡萄糖原料、葡萄糖酸钙原料、葡萄糖酸亚铁原料、龟苓膏的生产；保健食品、饮

料、医药包装材料的生产；房地产开发、旅宿、饮食（供分支机构经营）；轻化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出口本企

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及零配件。

（六）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制药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９９．９９％

的股份。

（七）银行信用等级：

Ａ＋

（八）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制药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７．８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７．５９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２９

亿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１１．３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制药公司实现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５５

亿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４７

亿元。

二、拟授予担保额度事项

（一）公司拟对交通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２４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

为（

１

）拟以中恒集团持有的国海证券

１０００

万股股权作质押；（

２

）拟由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信

用担保；（

３

）拟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

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二）公司拟对工商银行梧州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集团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

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三）公司拟对民生银行南宁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１５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集

团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

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四）公司拟对梧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予制药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

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五）公司拟对北部湾银行南宁分行授予制药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由中恒

集团以持有的国海证券

１０００

万股股权作质押，质押不足值部分由中恒集团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根据银

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制药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向其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以支持制

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公

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安全、可行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中恒集团为制药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为

６２０００

万元，

系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控股子公司制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保证制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

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７３０００

万元，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制药公司提供的

银行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６．５５％

。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制药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